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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04年12月30日） 2004年我办在自治

县委、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

的具体指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六届三、四中全会精神，以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

》为主线，以学习贯彻国办[2003]58、60号文件为契机，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全国

、全区、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区、市（县）

人民政府有关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狠抓工作责任和

措施落实，强化队伍建设，夯实安全基础，前移关口，突出

重点，用科学的发展观加强对本辖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

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全县的

安全生产状况总体上呈现明显好转，为我县的社会稳定和经

济稳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现将一年来全

县安全生产工作总结如下： 一、2004年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回

顾 （一）各类伤亡事故的基本情况 据统计：2004年1-11月份

，全县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55起，同比下降44.4%，死

亡36人，同比上升20%，伤111人，同比下降33.5%，直接经济

损失103.15万元，同比下降14.8%。其中：矿山事故2起，同比

下降66.6%，死亡2人，同比下降75%，伤3人，同比下降2倍，

直接经济损失5.8万元，同比持平；道路交通事故135起，同比

下降47.4%，死亡22人，同比上升46.7%，伤93人，同比下

降42.9%，直接经济损失85.25万元，同比下降11.6%；火灾事



故10起，同比下降9%，死亡1人，同比持平，伤2人，去年同

期为0，直接经济损失11.55万元，同比下降32.9%；国有企业1

起，同比下降75%，死亡1人，同比下降80%，直接经济损

失0.35万元，同比下降73%；农机生产营运事故7起，同比上

升6倍，死亡10人，同期上升9倍，直接经济损失0.2万元，同

比下降33.3%。 （二）一年来安监工作开展情况 1、组织各单

位、乡镇人员参加全国、全区、全市各类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 今年以来，自治县党委、政府从讲政治、促发展、

保稳定的高度，为做到守土有责，确保一方平安；杜绝安全

生产工作只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对国家和自治区及市委

、政府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不到位，甚至存在消极

应付，政令不通的现象。积极组织县直安委会成员单位及各

乡镇人民政府在本县分会场参加全国、全区、全市召开的各

类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次；组织县直安委会成员

单位及各乡镇人民政府向自治区、市政府安全生产综合、专

项整治检查验收汇报会议次；召开安委会成员单位季度安全

生产防范重特大事故分析会议次；召开全县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及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次；组织相关部门召开本县发生各

类重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及分析会议次。并在每次会

议结束后，都由县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县长或副县长根据

该次会议精神，结合本县实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通报本县前一阶段安全生产状况，剖析安全生产中存在

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同

时又要求县政府办、监察局和安监局等有关部门做好落实会

议的督促检查工作，避免做表面文章和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现

象发生。从而使国家、自治区和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对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和工作部署及工作措施真正落实到基

层，落实到人，实实在在的把安全生产工作抓到底，做到有

布置、有检查、有落实。使安全生产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

题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按规定我县政府或安委会

组织召开全年四个季度防范重特大事故会议及一般安全生产

专项会议等 自治县安委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根据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

令[2001]302号第五第的规定，自治县人民政府每季度至少召

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分析、部署、督促和检查本县的安全生

产工作；大力支持并帮助解决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做到“三到位”。 组织到位： 自治

县县委、县政府一直把安全生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

其摆到突出位置来抓紧抓好。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县委、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年初，由自治县人

民政府转发或下发上级政府、安委会或安委办关于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的一系列有关文件，明确了安全生产工作目标和要

求，提出了具体措施，落实了责任制。组织各乡镇、县直各

有关单位负责人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

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302号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6号令）。为加强

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2004年度自治县人民政府与各有关

部门、企业、乡镇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60份；督促工矿企

业与各班组、车间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84份。组织乡人民政

府，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和生产经营企业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建立了事故隐患档案。同时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实行干

部与车主、船主结对子，并与车主、船主签订有安全生产责



任状，使管理的对象和责任落实到基层、到个人，把事故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事故责任追

究的规定》（第6号令）的要求，坚持每个季度由县长或县长

委托分管副县长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分析会议，听取各成员单

位、各乡镇人民政府汇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

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在日常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问题，县

安委会的领导都能召集有关部门人员碰头开会，分析原因，

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措施到位： 一是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根据市委、市政府下达给我县的事故总体控制指标，在今

年2月26日召开的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自治县人民政府

分解下达了各乡（镇）和各安委会成员单位2004年度各项安

全生产控制指标，并与21个乡（镇）和30个安委会成员单位

签订了2004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良好格局。 二是认真开展安全生产监督工作。为有效

地开展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减少各类事故的发生，结合全年

工作计划，我们全年下发有关安全生产工作文件29份，使各

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能够感受到县政府对安全生产工

作的高度重视，也使企业感觉到县政府对企业服务的细致和

真诚。同时，我们也通过行政与行业相结合，采取文件形式

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范安全生产行为，部署安全生产

工作。 2004年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和计划安排，我们共组织

了506人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29家，

查出安全事故隐患163处，下发整改意见（含消防部门等）

书48份，隐患整改率达90%以上。通过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职责和有效地整改事故隐患，更好地净化了我县的安全

生产环境。 三是初步开展安全生产许可工作，严格安评制度



。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对矿山、建筑施工和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等五个高危行业

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严格市场安全准入条件，从源头上

制止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进入市场的要求，积极配合

上级业务部门对辖区从事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的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评价工作，全年共评价企业 23家

，为从源头上严格把关，以防止和减少事故，实现安全生产

工作由事后查处向事前防范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矗 四是严格

按照国务院302号令和“四不放过”原则，做好事故的调查处

理工作。今年我县共立案调查事故案件5起，即革步者彦村岩

房采石嘲15”坍塌事故；委乐岩晚村级公路“25”安全事故

；隆或金矿“310”放炮事故；德峨烂滩金矿点“57”坍塌事

故；锑业公司马雄工区“822”运输事故。其中除委乐岩晚村

级公路“25”安全事故中由于主要责任人工程包工头王定昌

负债累累，对其经济处罚难以执行以外，其它4起事故案件的

相关责任人均得到查处，结案率为80%。 五是加强培训工作

，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素质。今年我县结合六月区、市

安全生产基层服务队到我县举办的安全生产知识讲座活动中

，组织了企业领导和相关人员，县直安委会成员单位领导参

加了培训会，进一步提高了我县各层安全管理人员和生产第

一线工人的安全意识，为我县安全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矗据

统计：共培训企业领导 27人；培训安全管理人员114人；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20人；培训外来工、农民工300人。 经费到位：

自治县党委、政府领导充分认识安全与效益之间的关系，一

致认为，如果安全资金投入不足，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就无法

到位，一旦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势必造成大的损失，



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而，县党委、政府按照区、市政

府领导的要求，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投入足够的经费，使之用

在刀刃上。全年县财政共拨付给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安全监管

专项经费 25万元。使全县安全生产监管依法行政工作得到顺

利开展。 3、开展"五加一"工作稳步推进为全县的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1）、矿山安全

监管 以各类小金矿和小采石场为重点，治理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关闭非法的、布局不合理的以及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

件的小矿山。从政法、公安、国土、环保、安监、水利、武

装部、工商、广电等部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综合执法组在涉

乡镇人民政府的配合下，切实加强矿山的安全监管，制止各

种违法生产的现象发生。据统计：共出动车辆87辆/次，人

员1213人次进行矿山整治大行动，共收缴氰化钠541公斤，浓

硫酸45斤，锌丝162斤，炸药6包，雷管242枚，微型抽水机7台

，硼砂6公斤，炸封矿洞80多个，炸毁氰化池和柜液池607座

（含用花条布简易构筑的氰化池），拆（烧）毁工棚264间，

拆出水管1200米，遣散非法开采人员656人，依法传唤93人，

刑事拘留6人。有力的打击了非法盗采者的嚣张气焰，使非法

盗采矿山资源蔓延的势头得到了遏制，部分事故隐患基本得

到了排除。 （2）、交通安全监管 一是道路交通方面，以贯

彻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家安监局联合颁发的《关于加强公路

客运交通安全管理的通知》和百色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六

条禁令》的精神为重点，对非法拼装车、非法改装车、报废

车、冒牌车、无证车、非客运车辆载人以及车辆三超等系列

予以查处。据统计：共检查车辆6372辆次，纠正违章668起，

依法处罚268辆，暂扣车辆607辆，暂扣证照108本，查处报废



、改装车6辆，卸客转运超员群众813人/次。二是水上交通方

面，为避免类似去年"521"捕捞渔船沉船事故再次发生，经过

去年水上交通安全整治工作后，加强对天生桥库区水上交通

安全进行严格监控的同时，还加强对桠杈、者保、委乐、沙

梨等涉乡的水上交通安全进行严密监管，把事故消灭在萌芽

状态。据统计：共检查运输船舶275艘次，对超载旅客的船舶

强制进行人员分流68艘/次130人，查处非客运船舶违章载客60

艘/次，其中，对违章载客的45艘船舶业主按规定给予一定的

处罚，对15艘情节比较严重的船主，则强制拆除船舶制动装

置，确保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水上交通安全秩序。三是农机方

面，结合我县1-4月农机事故多发势头,县农机、安监等部门联

合于2004年3月25日至9月底，在全县积极开展清理农机"黑车

非驾"整治工作。据统计：共出动监控人员720人次。车辆120

辆次，检查拖拉机597台，纠正违章260人，查处无牌拖拉机6

台，无证驾驶59人，扣驾驶证14本，暂扣拖拉机53台，处

罚110人，强制无证机手培训考试59人，强制无牌拖拉机入

户6台，完成拖拉机年检597台，驾驶员年审552人，完成考试

办证94人。 （3）公共消防安全监管 累计检查了168个单位（

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96处，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56份，

复查意见书56份，消防安全意见书78份，责令当场整改通知

书58份，审核建筑工程3个，验收3个，依法查处木具加工厂2

个。为认真吸取吉林、浙江两省"215"特大火灾事故教训，严

防重、特大火灾在我县发生提供了保障。 （4）、危险化学

品、易燃易爆和炮竹企业安全监管 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为依据，结合浦北县"104"特大烟花爆炸事故的教训，

开展了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和烟花爆竹的运输、仓储、销



售、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整治，对从事危

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和烟花爆竹运输、经销的48个单位（户

）的有关资质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核查，对10个仓储和使用单

位进行帮助、指导其建立规范管理的工作制度，共下发了42

份责令整改通知书，有效规范了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和烟

花爆竹经销、使用的秩序。 （5）、食品卫生安全检查。根

据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深入开展"食品药品放

心工程"，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隆林分局牵头，组织工商

、教科、质监、安监等部门对辖区内781户食品生产经营户

、55所学校集体食堂、451户餐饮业户共1287个单位（户）。

涉及食品卫生安全的行为和部门进行了实地检查，未发现被

检查单位有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6）、建筑施工和电

力安全的整治。 第一、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方面，对县城20多

个在建工程项目（含部分私人建房在内）检查来看，各单位

业主、施工队伍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了一定提高

，安全意识得到了增强，基本能遵守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进行施工管理。但业主和施工单位对安全设施资金投入普遍

不够，部分工地还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问题。第二、电力安全

整治方面以整改不规范线路为主。今年主要是投入了县城电

网整改和乡镇农网改造。城内主要改造了以下几处：一是增

设师范坡公用变压器；二是原粮局院内所属单位的网改；三

是宾馆红庙宿舍楼网改；四是原建行大楼网改；五是饮食服

务公司宿舍楼网改；六是建设局网改。另外，还对防疫站、

水泥制品厂两处变压器点进行更换，更换后容量达到

260KVA。乡镇农网改造主要进行以下几处：一是扁牙岩来思

移民点线路整改约8公里；二是岩茶弄金到德峨张家寨公路线



路整改、移杆，约10公里；三是各乡镇补杆约250条。另外全

县共架设10KV线路18公里，安装变压器24个点，基本消除了

零乱、不规范、用电负荷分布不均等不良现象，结构得于优

化，使电网运行逐步趋于稳定、安全、可靠。 （7）、认真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为深入广泛地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

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普及安全知识，提高我县

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推动安全生产工作顺利开展。在

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到来之际，组织各有关部门采取了

标新立异的方式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宣传工作。据

统计：在县城和21个乡（镇）的繁华街道、公众聚集场所共

悬挂了55条宣传横额和张贴宣传标语200多张（幅）；出动一

辆宣传车在县城巡回宣传；共向群众免费发放安全生产宣传

资料2万余份，有近千余人接受咨询教育，整个活动搞得有声

有色，效果也比较好。 （8）、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针

对2003年广西地质勘察第四地质队隆林县地质灾害调查与区

划项目组对我县地质灾害情况进行调查出的182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我县今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几项工作。一

是完成《隆林各族自治县2004年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

案》编制工作，并以隆政发[2004]16号文件印发颁布实施。在

《预案》中明确了防灾监测人员，监测办法、避险措施、单

位和责任人的责任等。二是将《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

和《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填写发入到有关责任单位和

群众手中，共登记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地

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1500份。三是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巡查监控工作。四是积极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汇报和

请求，得到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的大力支持，安排给我县20万



元专项工作经费，开展了全县的地质灾害区划与调查；安

排40万元经费补助委乐中学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县人民政府

也安排56万元资金治理了民族中学的地质灾害隐患；安排17

万元资金进行了县民兵装备仓库地质灾害隐患的应急工程；

安排6万元资金补助天生桥坡陇屯受灾农户搬迁。市公路局管

肖至西林公路建设办也安排了5万元资金补助了新州镇丁推屯

受灾农户的搬迁。现在，委乐乡中学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8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